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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1

日以短信及邮件的方式发出

2016

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会

议于

2016

年

3

月

1

日

~3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

9

名

,

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9

名。会议

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了以下议案

:

1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详细情况请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中外合资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2

、《关于续聘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

其中

:

2.1

、《续聘陈辉汉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2.2

、《续聘周跃基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2.3

、《续聘张静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

:

董事会秘书

:

张静

电话

:0755-82320888-543

传真

:0755-82344699

邮箱

:szcphotel@163.com

2.4

、《续聘王青峰先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2.5

、《续聘杜明丽女士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9

票

;

反对

0

票

;

弃权

0

票

表决结果

:

审议通过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

:

证券事务代表

:

杜明丽

电话

:0755-82320888-541

传真

:0755-82344699

邮箱

:szcphotel@163.com

本次续聘人员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

续聘人员简历附后

,

公司独立董事对续聘高管人员发

表了独立意见

,

详细内容见本公司同日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日

续聘人员简历

:

1

、陈辉汉

陈辉汉

,

男

,1965

年出生

,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EMBA

和计算机科学系学士。曾担任新锐国际广州分公司总经

理、北京申水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富基旋风科技有限公司营运总裁、珠穆朗玛

(

电商

)

中国有限公司副

总裁

,

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辉汉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联系

,

亦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情形。

2

、周跃基

周跃基

,

男

,1949

年出生

,2005

年

9

月至今担任本公司下属酒店深圳新都酒店总经理

,2010

年

4

月起任公司副

总经理

,

现兼任子公司新都

(

香港

)

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新都国际酒店管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董事长。

周跃基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联系

,

亦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情形。

3

、张静

张静

,

女

,1974

年出生

,

研究生学历。

2005

年

7

月起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2009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

任董事会秘书。

张静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联系

,

亦未受到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的情形。

4

、王青峰

王青峰

,

男

,1971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1993

年至

1996

年就职于广州市汽车集团公司财务部资金科

;1997

年于

广州合纵世纪房地产公司任职财务总监工作

;1998

年于广州市横石饮用水公司担任财务部经理

;2008

年

11

月

任吉福连锁配送有限公司广州总经理

,

负责广州公司的经营管理

;2013

年

10

月

2015

年

11

月任广州市龙仕饮品

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

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王青峰先生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联系

,

亦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总监的情形。

5

、杜明丽

杜明丽

,

女

,1979

年出生

,

本科学历

,2011

年入职公司

,2012

年

8

月起担任公司内审部经理

,2015

年

3

月起担任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杜明丽女士未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

,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之间无关联联系

,

亦未受到过

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

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

任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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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台港澳侨投资企业

批准证书并由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述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

3

月

1

日

~3

月

3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

2016

年第一次董事会

,

审议

通过了 《关于申请撤销公司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

司的议案》。

2015

年

11

月

4

日

,

公司外资股东桂江企业有限公司与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汇理六

号专项企业

(

有限合伙

)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

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1,982,703

股。其中

,

深圳长

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

82,703

股

,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

(

有限合伙

)

受让

21,900,000

股。

2016

年

1

月

26

日

,

上述股份已完成过户手续

,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

,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公司股份构成中外资持股比例已不符合中外合资企业的外商资本投入额度要求和条件

,

中外合资性质

已与公司实际情况不符。

鉴于上述原因

,

公司拟向政府主管部门申请撤销公司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并由中外合资股份有

限公司变更为内资股份有限公司

,

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中相关条款。

二、外资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1

、

1993

年

9

月

8

日

,

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核发了 《关于同意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的批

复》【深证办复

(1993)

第

106

号】

,

同意公司发行股票

25,200

万股

,

均为普通股

,

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向境外其他投

资者发行的人民币特种股票普通股

B

股

3,800

万股

,

暂缓发行。其中

:

存量净资产折股

21,000

万股

,

由境内发起人

持有

12,600

万股

,

境外发起人持有

8,400

万股

;

新增发行

4,2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其中向境内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A

股

3,500

万股

,

向公司内部职工发行

A

股

700

万股。

2

、

1993

年

11

月

29

日

,

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出具《关于同意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批复》

(

深

证办复

[1993]153

号

),

批准了公司创立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

1994

年

1

月

3

日

,

公司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挂牌上市

,

总股本

25,200

万股

,

其中外资股东

(

香港

)

建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5,2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20.83%,

外

资股东

(

香港

)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有

3,150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2.5%

。

3

、

1995

年

2

月

15

日

,

本公司召开临时股东大会

,

专题讨论并投票通过了本公司的配股方案

,

经主管部门批

准

,

公司于

1995

年

5

月

3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同时公布了配股说明书

,

计划配股数

7,560

万股

,

实际配

股数

2,202.237

万股。配股前公司总股本为

25,200

万股

,

配股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27,402.237

万股。建辉投资有

限公司、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不变

,

但持股比例分别降至

19.16%

、

11.50%

。

4

、

1996

年

5

月

28

日

,

本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1995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

,

该方案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

公室深证办

[1996]61

号文批准。本次分红派息方案为

,

对截至

1996

年

8

月

2

日下午收市后

,

在深圳证券结算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红股

0.5

股。 分红前总股本

27,402.237

万股

,

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28,

772.3488

万股。建辉投资有限公司分配红股

262.5

万股

,

总股数变更为

5,512.5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

19.16%,

桂江

企业有限公司分配红股

157.5

万股

,

总股数变更为

3,307.5

万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50%

。

5

、

2006

年

1

月

23

日

,

公司召开

200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

决定以公司现

有流通股股份

67,223,488

股为基数

,

对流通股股东

(

含高管持股

)

以资本公积每

10

股转增

6.2

股

,

非流通股股东所

持股份以此获取上市流通权。

2006

年

3

月

24

日

,

国家商务部核发了《商务部关于同意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

司增资、股权变更的批复》【商资批

[2006]941

号】

;2006

年

3

月

29

日

,

深圳市贸易工业局核发了《关于同意深圳新

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增资、股权变更的批复》【深贸工资复

[2006]0499

号】

,

同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2006

年

4

月

13

日

,

公司流通股股东获得的转增股份上市流通

,

原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股份的性质变更为有

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

上市公司完成股权分置改革。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前总股本为

28,772.3488

万股

,

股权分

置改革后总股本变更为

32,940.205

万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不涉及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的变动

,

因此建辉

投资有限公司、桂江企业有限公司持股数量不变

,

但持股比例分别降至

16.73%

、

10.04%

。

6

、建辉投资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

(1)2006

年

11

月

29

日

,

建辉投资有限公司所持本公司于

5,512.5

万股中的

4,020

万股股份因与中国交通银行

山东济宁分行的贷款纠纷被山东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拍卖

,

其中洋浦新宇峰投资有限公司、北京美华恒润科贸

有限公司、安徽安粮兴业有限公司和自然人屠北平分别获拍

1,600

万股、

800

万股、

500

万股和

1,120

万股

,

分别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86%

、

2.43%

、

1.52%

和

3.40%

。

2006

年

12

月

27

日

,

上述股份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过户手续。本次裁定执行完成后

,

建辉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的股份为

1,492.50

万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53%

。

(2)2009

年

12

月

,

建辉投资有限公司因债务纠纷被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1,

492.5

万股股份全部划转至山东省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2010

年

11

月

12

日

,

上述股份已经在中国登记结算公司深

圳分公司完成了过户手续。本次股份过户登记完成后

,

建辉投资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7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减持公司股份

(1)2008

年

11

月至

2014

年

6

月

18

日

,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在二级市场减持

,

明细如下

:

减持时间

原持有股份

３３

，

０７５

，

０００．００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１０．０４％

减持 减持后

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股数 占总股本的比例

２００８

年

１１－１２

月

２０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

，

０７４

，

８００ １０．０４％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至

６

月

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２％ ３２

，

９９４

，

８００ １０．０２％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至

８

月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８％ ３２

，

７４４

，

８００ ９．９４％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８５２

，

７００．００ ０．２６％ ３１

，

８９２

，

１００ ９．６８％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

，

８６１

，

３００．００ ０．５７％ ３０

，

０３０

，

８００ ９．１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２９

，

８３０

，

８００ ９．０６％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８４

，

３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２９

，

６４６

，

５００ ９．００％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

，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２７

，

３９６

，

５００ ８．３２％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５１５

，

１５０．００ ０．１６％ ２６

，

８８１

，

３５０ ８．１６％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３％ ２６

，

７８１

，

３５０ ８．１３％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４

，

９００．００ ０．０７％ ２６

，

５６６

，

４５０ ８．０７％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１

月

１

，

９６３

，

５０２．００ ０．６０％ ２４

，

６０２

，

９４８ ７．４７％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

，

４７２

，

６１６．００ ０．４５％ ２３

，

１３０

，

３３２ ７．０２％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３４７

，

６２９．００ ０．１１％ ２２

，

７８２

，

７０３ ６．９２％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８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４％ ２１

，

９８２

，

７０３ ６．６７％

合计

１１

，

０９２

，

２９７．００ ３．３７％

(2)2015

年

11

月

4

日

,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与深圳长城汇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

(

有限合伙

)

签署了《股份转让协议》

,

转让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21,982,703

股。其中

,

深圳长城汇理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受让

82,703

股

,

深圳长城汇理六号专项企业

(

有限合伙

)

受让

21,900,000

股。

2016

年

1

月

26

日

,

上述

股份已完成过户手续

,

本次股份过户完成后

,

桂江企业有限公司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ST新都 公告编号:2016-03-04-03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续聘高级管理人员的

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

作为公司独

立董事

,

我们对公司

2016

年第一次董事会续聘高级管理人员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

我们审查了本次拟续聘人员的个人履历及相关材料

,

上述人员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

,

也未曾受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任何处罚和惩

戒

,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任职条件

,

续聘人员能够胜任所聘岗位职责的

要求。

上述人员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陈辉汉先

生继续担任公司总经理、聘任周跃基先生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聘任张静女士继续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兼任

董事会秘书、聘任王青峰先生继续担任公司财务总监。

独立董事:张松旺、陈小卫、蒋涛

201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0033� � � �证券简称:*ST新都 公告编号:2016-03-04-04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工作进展

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公司

2013

年、

2014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

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

14.1.1

条、

14.1.3

条的规定

,

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5

月

21

日起暂停上市。该公告刊登在

2015

年

5

月

20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公告编号

:2015-

05-20

。

公司股票暂停上市期间的工作进展情况

:

一、继续加强公司现有主业经营

公司继续加强酒店及酒店管理公司经营

,

提高经营业绩

;

进一步完善公司各项管理制度及其实施流程

,

加

强经营费用、运营成本及财务费用管理

;

提升公司经营效益。

努力拓展子公司深圳市新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业务

,

提升销售业绩

,

增加了经营收入及利润。

二、完成破产重整工作

2015

年

12

月

28

日

,

深圳中院出具

(2015)

深中法破字第

100-5

号《民事裁定书》

,

深圳中院对公司和管理人提

交的报告和申请书进行了审查

,

确认重整计划已经执行完毕

,

重整工作已经完成。深圳中院根据公司的申请

,

裁定确认《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

公司破产重整期间的工作情况请见公司定期发布的重整进展公告。

公司将持续开展公司正常经营工作

,

继续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公司股票恢复上市

的条件的规定积极开展其他工作

,

推进公司

2015

年年度报告披露相关工作。

若公司在规定的期限内未能实现恢复上市的条件

,

公司股票将终止上市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公告的

信息为准。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

,

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的有关规定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并及时披露为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的

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2142� � � �股票简称:宁波银行 编号:2016-009

优先股代码:140001� � � �优先股简称:宁行优01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近日接到股东华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华茂集

团”

)

函告

,

获悉华茂集团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被质押

,

具体事项如下

: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1

、股东股份被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一

大股东及一

致行动人

质押股数

（股）

质押开始日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华茂集

团

否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

日

申万宏源证

券有限公司

２６．３２％

融资

2

、股东股份累计被质押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

华茂集团持有本公司

228,000,000

股股份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5.85%;

上述股份累计被

质押

173,000,000

股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4.44%

。

二、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股份冻结明细。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411� � � �证券简称:必康股份 公告编号:2016-055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接到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

松先生通知，李宗松本人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期间继续增持本公司股份。现将相关情况具体公

告如下：

一、增持目的和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对公司价值的合理判断以及对国内资本市场长期投资价值的看好，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计划未来十二个月内（自首次增持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起算）以自身名义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择机增持本公司股份， 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２％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

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５２

）

二、首次增持情况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增持

公司股份

１

，

２７４

，

０８３

股，约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１６％

。成交金额为

１４

，

９９８

，

２９１．３５

元，成交均价为

１１．７７２

元

／

股。

三、本次增持情况

姓名 增持方式 增持时间

增持均价

（元

／

股）

增持股数 增持金额（元）

占公司总股

本的比例（

％

）

李宗松 竞价交易

３

月

１

日

１２．６４４ ２

，

７６７

，

４００ ３４

，

９９０

，

０１６．４４ ０．２２０６％

李宗松 竞价交易

３

月

２

日

１３．９８９ ６

，

７８９

，

３９３ ９４

，

９７７

，

８０１．３１ ０．５４１４％

李宗松 竞价交易

３

月

３

日

１４．５１０ ３

，

４４４

，

９００ ４９

，

９８５

，

３１７．６６ ０．２７４７％

合计

－ － － １３

，

００１

，

６９３ １７９

，

９５３

，

１３５．４１ １．０３６７％

注：上表中增持均价由增持金额

／

增持股数计算而得，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增持股数

／

公司总股本数

计算而得，如存在少量数据偏差，均因计算过程中四舍五入导致。

四、增持前后的持股数量及比例

本次增持前， 李宗松先生通过公司控股股东新沂必康新医药产业综合体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

人陕西北度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６０６

，

１６４

，

７７２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３３４４％

；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１

，

２７４

，

０８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０．１０１６％

；即其本人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６０７

，

４３８

，

８５５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４３６０％

。

本次增持后，李宗松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１４

，

２７５

，

７７６

股，即其本人直接持有和间接控制

本公司的股份数量合计为

６２０

，

４４０

，

５４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４７２７％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３

日，李宗松先生已累计增持本公司股份

１４

，

２７５

，

７７６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１３８３％

。

五、其他事项

１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

２０１５

】

５１

号）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２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宗松先生承诺：在计划增持期间及增持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份。

３

、本次股份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４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持续关注公司实际控制人增持本公司股份的相关情况，并及时履行

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2522� � � �证券简称:浙江众成 公告编号:2016-020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６

日召开

的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８８３

，

２８２

，

２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人

民币现金股利

０．４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扣税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及持有股改限售股、首发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１０

股派

０．３６００００

元；持有非股改、非首发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证券投资基金股息红利税实

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先按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０００００

元，权益登记日后根据投资者减持股票情况，再按实际持股期限

补缴税款

ａ

；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同时，公司本年度以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

ａ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１

个月（含

１

个月）以内，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８００００

元；持股

１

个月以上至

１

年（含

１

年）的，每

１０

股补缴税款

０．０４００００

元；持股超过

１

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

二、股权登记日和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的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

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东持有股份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０＊＊＊＊＊５０９

陈大魁

２ ０１＊＊＊＊＊７１７

陈健

３ ０１＊＊＊＊＊４３７

吴军

４ ０１＊＊＊＊＊２８９

马黎声

５ ０１＊＊＊＊＊８５１

潘德祥

６ ０１＊＊＊＊＊１９７

黄旭生

７ ０１＊＊＊＊＊１４６

赵忠策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至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

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

承担。

五、其他说明：

１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

２０１５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２

、本次派发现金股利后，公司将对

２０１５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进行调整，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

股票价格的公告将另行披露。

六、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浙江省嘉善县经济开发区泰山路

１

号，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３－８４１８７８４５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３－８４１８７８２９

咨询联系人：吴军、楚军韬

七、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

２０１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众成包装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三月三日

2016年 3 月 4日 星期五

B25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股票代码：600538� � � �股票简称：国发股份 公告编号：临2016-015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暂不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01

日披露《关于重大事项停牌

公告》（临

2015-050

号），因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朱蓉娟女士正在筹划涉及本公司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11

月

30

日起停牌。

2015

年

12

月

05

日，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公告》（临

2015-052

号），因上述重大事项对公司

构成了重大资产重组，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2

月

07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

2016

年

01

月

06

日，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临

2016-002

号），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6

年

01

月

06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2016

年

01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的《关于审议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董事会决议公告》（临

2016-007

号）。

2016

年

02

月

05

日，公司披露《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临

2016-011

号），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

2016

年

02

月

05

日起继续停牌，预计继续停牌时间不超过

1

个月。

停牌期间，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披露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2016

年

03

月

02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预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6

年

03

月

04

日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实施后有关监管事项的通知》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相关文件进行事后审核，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

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结果后另行公告复牌事宜。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

www.sse.com.cn

），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

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海国发海洋生物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6-15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23

日

,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路桥集团

")

及二级子公司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路桥梁

")

拟参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高速集团

")

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

(

含黄河大桥

)

段

(

以下简称

"

泰东高速公路

")

第一、二标段及第三标段工程施工总

承包单位的招投标

,

同时承诺采用股权信托模式参与高速集团投资项目公司

,

中标后签订投资合作协议

,

通

过对项目施工收入和投资回报获得收益的事项。

2015

年

12

月

29

日

,2016

年

1

月

9

日本公司披露了路桥集团、 公路桥梁被确定为泰东高速公路第一标段及

第三标段工程项目候选人及中标单位。

目前

,

路桥集团、公路桥梁与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签订了合同协议书

,

合同价叁拾壹亿肆仟陆佰

捌拾捌万零壹佰玖拾元整

($3,146,880,190.00)

和玖亿柒仟捌佰陆拾肆万玖仟玖佰玖拾贰元整

(978,649,

992.00)

。

该项目已经公司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合同风险提示

由于该项目施工周期较长

,

存在因原材料涨价、环境变化、安全生产等因素而影响合同的收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合同内容介绍

(

一

)

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

(

含黄河大桥

)

段第一标段

(1)

发包人

:

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朱伟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营

;

高速公路绿化工程施工

;

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等

(2)

承包人

:

山东省路桥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周新波

注册资本

: 103,823.9634

万元

经营范围

:

路桥工程施工与养护施工等

(3)

合同的主要内容

:

①

工程名称

:

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

(

含黄河大桥

)

段工程第一标段

②

签约合同价

:

人民币

(

大写

)

叁拾壹亿肆仟陆佰捌拾捌万零壹佰玖拾元整

($3,146,880,190.00)

。

③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

:

竣工验收质量评定为优良。

④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⑤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

二

)

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

(

含黄河大桥

)

段第三标段

(1)

发包人

:

山东高速泰东公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朱伟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经营

;

高速公路绿化工程施工

;

交通安全设施建设等

(2)

承包人

:

山东省公路桥梁建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

刘深远

注册资本

: 50,000

万元

经营范围

:

公路、桥梁工程、隧道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等

(3)

合同的主要内容

:

①

工程名称

:

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

(

含黄河大桥

)

段工程第三标段

②

签约合同价

:

人民币

(

大写

)

玖亿柒仟捌佰陆拾肆万玖仟玖佰玖拾贰元整

(978,649,992.00)

。

③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

:

竣工验收质量评定为优良。

④

承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承担工程的实施完成及缺陷修复。

⑤

发包人承诺按合同约定的条件、时间和方式向承包人支付合同价款。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

、合同金额叁拾壹亿肆仟陆佰捌拾捌万零壹佰玖拾元整

($3,146,880,190.00)

和玖亿柒仟捌佰陆拾肆万

玖仟玖佰玖拾贰元整

(978,649,992.00),

合计肆拾壹亿贰仟伍佰伍拾叁万零壹佰捌拾贰元整

($4,125,530,182),

占公司

2014

年度营业收入的

60.29%,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积极影响。

2

、业主方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四、备查文件

国高青兰线泰安至东阿界

(

含黄河大桥

)

段工程第一标段、第三标段合同协议书。

特此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000498� � � �证券简称:山东路桥 公告编号:2016-16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关注

函回复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于

2015

年

12

月

31

日召开了第七届二十四

次董事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解决潜在同业竞争承诺事项解决方案的说明的议案》

,

山东高速集团拟变更承诺

,

不将外经公司整体注入上市公司

,

而是将目前外经公司与山东路桥存在一定同

业竞争关系的境外市政和公路类工程承包的资产和业务与山东路桥的境外路桥工程施工板块共同组建合

资公司

,

并由山东路桥持有

66.67%

股权控股。具体详见

2016

年

1

月

4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登载的《关于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解决潜在同业竞争承诺事项解决方

案的说明的公告》。

2016

年

1

月

7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公司部

")

致函本公司董事会

(

【

2016

】第

5

号关注函

),

对本公司控股股东山东高速集团上述拟变更承诺事项表示关注。

目前

,

本公司暂未就关注函提及的相关事项回复深交所公司部。山东高速集团正在研究进一步修订完

善拟变更的解决方案

,

重大资产重组期间聘请的独立财务顾问也正在核查、分析拟变更的解决方案涉及的

相关事宜。在近期完成上述工作后

,

我们将对关注函予以明确回复并进行公告。

山东高速路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3�日

证券代码：601211� � � �证券简称：国泰君安 公告编号：2016-013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计划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5

年

9

月

7

日，本公司公告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国资公司

"

）增持本

公司股份计划， 国资公司和

/

或其关联公司拟在未来

6

个月内以自身名义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根据

市场情况适时增持本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已增持股份）。

近日，本公司收到国资公司《关于继续增持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的告知函》，国资公司和

/

或

其关联公司拟将上述增持计划的实施期限由

6

个月延长至

12

个月（自

2015

年

9

月

7

日起算），累计增持股份的比

例由

"

不超过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进一步明确为

"

不低于本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0.5%

，但不超过本公

司已发行总股份的

2%

（含已增持股份）

"

。

同时，国资公司及其关联公司确认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

规则等有关规定，并承诺在增持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本公司将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14

年修订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2014

年修订）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2012

年修订

)

等相关规定，持续关注

国资公司及其关联公司所增持本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002511� � � �证券简称：中顺洁柔 公告编号：2016-16

债券代码：112156� � � �债券简称：12中顺债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2中顺债” 投资者回售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2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公司分别于

2016

年

1

月

18

日、

2016

年

1

月

19

日和

2016

年

1

月

20

日发布了《关于

"12

中顺债

"

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一

次提示性公告》、《关于

"12

中顺债

"

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和《关于

"12

中

顺债

"

票面利率调整及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投资者可在回售登记期内（

2016

年

1

月

19

日、

2016

年

1

月

20

日和

2016

年

1

月

21

日）选择将其持有的

"12

中顺债

"

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回售价格为人民

币

100

元

/

张（不含利息）。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

"12

中顺债

"

本次有效回售

申报数量

0

张，回售金额

0

元

(

不含利息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托管数量为

8,300,000

张。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3988� � � �证券简称：中电电机 公告编号：临2016-010

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并通

过《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

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度安排及募集资

金安全的前提下， 同意公司本次对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择

机、分阶段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满足保本要求的银行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此资金额度包含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已确定可进行现金管理的

1.5

亿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以上资金额

度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可滚动使用。授权公司董事长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

日起一年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 由公司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 公司独立董

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8

日披露的《中电电机关于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012

号。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部分已经到期，公司已按期收回本

金和收益。公司本次继续使用

3740

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现公告如下：

一、购买理财产品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3

日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华庄支行签订《中银保本理财

-

人民币按期开放理

财产品认购委托书》，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3740

万元购买该行发行的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收益起算日

2016

年

3

月

3

日，约定开放日

2016

年

4

月

4

日，年化收益率

2.3%

。

二、理财产品的发行主体

1

、公司已对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华庄支行的基本情况、信用等级及其履约能力进行了必要的

尽职调查；

2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华庄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购买的为低风险、流动性高的保证收益型理财产品。在上述理财产品期间，公司财务部将与银行

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督，保障资金安全。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在确保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进度安排和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开展。通过适度理财，可以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 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未到期的本金总额为人民币

2.45

亿元 （含本次

3740

万元）。

特此公告。

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3月4日


